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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2月19日印發 

 

院總第 1722 號 委員 提案第 23882 號   

 

案由：本院委員鄭天財 Sra Kacaw 等 17 人，有鑑於原住民身分之認

定確有配合民法或實務操作現況等修正之必要，同時本法之

立法原則兼採血統及認同主義，被收養者為取得原住民身分

，仍應依本法所定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原則，從原住民養父母

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始得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而民法

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子女從父姓或母姓亦有所修正，惟現行

原住民身分法自九十七年修正至今卻未有相關配套之修正，

導致於部分案例之不合理；除對於不合時宜之文字略作修正

外，考量對於身分認定、收養、例外取得原住民身分、變更

姓名登記等多種不同制度之不當，例如需養父母同具原住民

身分且共同收養時，養子女才取得原住民身分之限制、原住

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於父母離婚後由具有原住民身

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例外使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得

原住民身分等，此種不合立法原則兼採血統及認同主義應修

正之，爰修正「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以利整體法制度

之完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鄭天財 Sra Kacaw 

連署人：陳雪生  呂玉玲  孔文吉  林德福  徐志榮  

馬文君  林文瑞  陳超明  翁重鈞  林奕華  

陳玉珍  曾銘宗  洪孟楷  林思銘  魯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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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規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現行法制作業通例刪除

第二項規定。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

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

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

方死亡者，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權利義務，由具有原住民

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

，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

得原住民身分。 

一、第三項刪除。 

二、現行條文第三項係為解決

本法於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時舊民法中，父母離婚或一

方死亡後，未成年子女變更

姓名實際上之困難，本法發

布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

已於九十六年五月四日做出

修正；同時本法第七條皆能

處理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

母單方行使或負擔未成年子

女保護教養義務時，得以法

定代理人資格自行變更未成

年子女姓名之問題，爰刪除

第三項之規定，回歸原住民

身分取得之基本原則。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收養，從養父姓、養母姓

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得取

得原住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收養者

，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

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喪失。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

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

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

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喪失。 

一、現行條文規定，以養父母

雙方皆須具原住民身分，且

夫妻共同收養時，被收養者

才得以取得原住民身分，惟

考量單獨收養時，未滿七歲

之被收養子女最佳利益，亦

應給予其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之機會，爰修正現行規定。 

二、本法之立法原則兼採血統

及認同主義，故被收養者為

取得原住民身分，仍應依本

法所定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原

則，從原住民養父母之姓或

原住民傳統名字，始得申請

取得原住民身分，爰修正第

二項文字，以資明確。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一、現行第一項規定課以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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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

，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

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

住民身分者，得申請回復或

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

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

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前項子女，應從具原住

民身分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之

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

，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

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

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

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

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

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人檢具證明文件之責任，不

利於民眾申請，且實務上係

以政府所持有之當事人本人

及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戶籍登

記資料為憑，爰將「檢具足

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

予以刪除。 

二、當事人於本法施行前因當

時法令喪失原住民身分者，

亦可能有非婚生子女，爰修

正第二項文字將其納入規範

，俾資周延。 

三、增列第三項，為貫徹認同

主義，不具原住民身分之子

女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應

溯本至具原住民身分之直系

血親尊親屬，以彰顯其回歸

原住民身分之意思，以利認

同主義之實現。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

喪失、變更、更正、撤銷或

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

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

及戶口名簿內註記或塗銷其

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

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

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

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

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

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

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

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

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

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增加戶政機關對於原住民身分

做出行政處分之類型，俾資明

確完整性。 

第十三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 

第十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次本法之修正應自公布後施

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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